
解釋字號 釋字第64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7年05⽉09⽇

解釋爭點 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及財政部相關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應保存憑證⽽未保

存者，應就其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。

營利事業如確已給與或取得憑證且帳簿記載明確，⽽於⾏政機關

所進⾏之裁處或救濟程序終結前，提出原始憑證或取得與原應保

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，即已符合立法⽬的，⽽未違背保存憑證之

義務，⾃不在該條規定處罰之列。於此範圍內，該條有關處罰未

保存憑證之規定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及第⼗五條保護⼈

⺠財產權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
　　財政部中華⺠國八⼗四年七⽉⼆⼗六⽇台財稅字第八四⼀六

三七七⼀⼆號函⽰，營利事業未依法保存憑證，須於未經檢舉及

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⼈員進⾏調查前，取得與原應

保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，始得免除相關處罰，其與本解釋意旨不

符部分，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應不予援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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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：「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

⼈憑證⽽未給與，應⾃他⼈取得憑證⽽未取得，或應保存憑證⽽

未保存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，經查

明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。」係為使營利事業據實給與、

取得及保存憑證，俾交易前後⼿稽徵資料臻於翔實，建立正確課

稅憑證制度，以實現憲法第⼗九條之意旨（本院釋字第⼆五⼆號

解釋參照），立法⽬的洵屬正當。其中有關「應保存憑證」之規

定，乃在以罰鍰之⽅式督促⼈⺠遵守稅捐稽徵法第⼗⼀條所規定

之義務。依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及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

之意旨，如營利事業確已給與或取得憑證且帳簿記載明確，⽽於

⾏政機關所進⾏之裁處或救濟程序終結前，提出原始憑證或取得

與原應保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，即已符合上開立法⽬的，⽽未違

背保存憑證之義務，⾃不在該條規定處罰之列。於此範圍內，上

開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，就有關違反應保存憑證義務之⾏

為處以罰鍰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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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財政部八⼗四年七⽉⼆⼗六⽇台財稅字第八四⼀六三七七⼀

⼆號函⽰，營利事業未依法保存憑證，須於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

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⼈員進⾏調查前，取得與原應保存憑證

相當之證明者，始得依同法第四⼗八條之⼀規定免除相關處罰，

此⼀函釋未顧及營利事業帳簿記載明確，且不涉及逃漏稅捐，⽽

於⾏政機關所進⾏之裁處或救濟程序終結前，提出原始憑證或取

得與原應保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，應不在同法第四⼗四條規定處

罰範圍之內，上開函釋概以未經檢舉或調查前即取得與原應保存

憑證相當之證明者，始予以免罰，其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⾃

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應不予援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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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642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不
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唐○○⼯廠股份有限公司機械廠釋憲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中華⺠國84年7⽉26⽇台財稅字第841637712號函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52號解釋

稅捐稽徵法第11條(96.12.12)

稅捐稽徵法第44條(96.12.12)

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(96.12.12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四⼆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財政部國稅局於94年間，查得聲請⼈唐００⼯廠股份有限公司機

械廠未保存89年5⽉⾄10⽉間之會計憑證共18張，憑證上⾦額合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15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15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14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5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7121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7121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71212&lser=001


計為新台幣（以下同）5億多元。國稅局以聲請⼈違反稅捐稽徵

法第11條，以及稅捐稽徵機關管理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7

條規定，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處以2千多萬元罰鍰。 

聲請⼈不服，申請復查，並於復查時提⽰經買受⼈簽章證明之發

票收執聯供審核，但未獲變更；向財政部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；

提起⾏政訴訟，經台北⾼等⾏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1344號判決

及最⾼⾏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1633號裁定駁回確定。 

聲請⼈認上開裁判所適⽤之稅捐稽徵法第44條及財政部84年7⽉

26⽇台財稅字第841637712號函釋有牴觸憲法第15條及第23條

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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